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的意见 

（闽政〔2016〕7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

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加强公共安全和安全生

产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任务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深化社会治理体

制改革总体部署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整合共享为核心，进一步整合管理资源，建成

全省危险物品“一体化”安全监管信息平台，构建职责明晰、责任落实、资源共享、协作一体

的安全监管新机制，着力解决危险物品生产、流通、储存、使用等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部门职

能交叉、各自为政、信息分隔等突出问题，实现危险物品全流程、无缝隙监管，有效预防和

减少公共安全事故。 

 

  二、改革项目 

 

  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由省公安厅总牵头，省经信委、环保厅、交通运输厅、

安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确定如下 7 个项目及牵头、责任单位： 

 

  （一）枪支弹药类 

 

  牵头单位：省公安厅；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工商

局、体育局。 

 

  （二）危险化学品类（含剧毒、硝酸铵等）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卫计委、公安厅、环保厅、住建厅、交通

运输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 

 

  （三）民爆物品类 

 

  牵头单位：省经信委；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安监局、

煤监局。 

 

  （四）放射性物品类 

 

  牵头单位：省环保厅；责任单位：省卫计委、公安厅、环保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

安监局。 

 



  （五）烟花爆竹类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 

 

  （六）硝酸铵复混肥类 

 

  牵头单位：省经信委；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农业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

局、供销社。 

 

  （七）散装汽油类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公安厅、商务厅、工商局、安监局。 

 

  三、改革措施 

 

  （一）建立“汇总建设标准，统一归口公布”的标准整合机制。需要审批的危险物品项目

建设标准，由相关责任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梳理项目建设涉及的厂区布局、设施要求、安

全防范等规范要求，报牵头单位归类汇总，统一公布。对同一事项的不同规范要求，牵头单

位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合并，形成该项目完整、统一的

建设标准，并对外公布。对新颁布的标准要求，各责任单位应及时提供给牵头单位予以修改

公布，并书面补充告知行政许可当事人，确保企业“申请时一次告知，建设时一次投入”，避

免返工、重复建设。 

 

  （二）建立“一个平台应用，资源高度整合”的信息共享机制。省公安厅要按照“共享最大

化、末端基层化、服务网络化”的要求，优化顶层设计，全面整合各监管单位现有信息系统，

汇聚、挖掘数据资源，牵头建设全省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信

息平台）。各责任单位要及时将“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需求和已有的信息系统架构、技术标

准、数据格式等相关情况汇总给省公安厅，并提供可对接的数据接口，将信息系统统一纳入

“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联通共享。 

 

  （三）建立“一家负责检查，问题归口通报”的检查通报机制。危险物品检查由牵头单位

牵头负责。凡同类危险物品或同一环节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各责任单位要逐项列出检查项

目、内容报牵头单位。牵头单位要将检查事项归类汇总，形成“检查清单”，通过独立、联合、

邀请专家等方式组织检查，实现检查清单化、标准化、常态化。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牵头单

位要分类归口通报相关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依法跟进查处，及时反馈查处结果。各责任

单位可根据需要在职责范围内开展检查，并将情况通报牵头单位。 

 

  （四）建立“线索首接负责，案件分工办理”的受理移交机制。对涉及危险物品违法违规

线索的，由线索首接部门负责受理，属于职责范围的，要核查到底；属其他部门职责的，应

及时移交给相关部门核查，不得推诿扯皮。对工作中发现不属职责范围内的案件线索，要按

照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间案件移交规定做好移交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行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

作改革对加强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落实改革措施，实现危险物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档升级。

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分析本地危险物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督

促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全面推动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同

时，鼓励各地先行先试，逐步增加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项目，实现全覆盖。 

 

  （二）主动担当，强化协作配合。省公安厅作为总牵头单位，要负责顶层设计，抓好统

筹推进，牵头研发建设“一体化”信息平台。项目牵头单位要全面理清项目的监管任务、工作

重点，明确职责分工，落实改革具体举措，全力抓好项目推进。各责任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

协作意识，配合牵头单位抓进度、抓落实，齐心协力把改革项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三）落实责任，全程跟踪问效。省公安厅要全程跟踪了解各分项目改革进展情况，牵

头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情况，研究解决问题，按照序时进度推进改革工作。相关责任单

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进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对工作推诿懈怠、改革

进度缓慢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6 年 1 月 28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的意见 

（闽政〔2016〕7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

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福建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加强公共安全和安全生

产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任务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深化社会治理体

制改革总体部署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整合共享为核心，进一步整合管理资源，建成

全省危险物品“一体化”安全监管信息平台，构建职责明晰、责任落实、资源共享、协作一体

的安全监管新机制，着力解决危险物品生产、流通、储存、使用等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部门职

能交叉、各自为政、信息分隔等突出问题，实现危险物品全流程、无缝隙监管，有效预防和

减少公共安全事故。 

 

  二、改革项目 

 

  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由省公安厅总牵头，省经信委、环保厅、交通运输厅、

安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确定如下 7 个项目及牵头、责任单位： 

 



  （一）枪支弹药类 

 

  牵头单位：省公安厅；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工商

局、体育局。 

 

  （二）危险化学品类（含剧毒、硝酸铵等）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卫计委、公安厅、环保厅、住建厅、交通

运输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 

 

  （三）民爆物品类 

 

  牵头单位：省经信委；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安监局、

煤监局。 

 

  （四）放射性物品类 

 

  牵头单位：省环保厅；责任单位：省卫计委、公安厅、环保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

安监局。 

 

  （五）烟花爆竹类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局。 

 

  （六）硝酸铵复混肥类 

 

  牵头单位：省经信委；责任单位：省经信委、公安厅、农业厅、工商局、质监局、安监

局、供销社。 

 

  （七）散装汽油类 

 

  牵头单位：省安监局；责任单位：省公安厅、商务厅、工商局、安监局。 

 

  三、改革措施 

 

  （一）建立“汇总建设标准，统一归口公布”的标准整合机制。需要审批的危险物品项目

建设标准，由相关责任单位根据本单位职责，梳理项目建设涉及的厂区布局、设施要求、安

全防范等规范要求，报牵头单位归类汇总，统一公布。对同一事项的不同规范要求，牵头单

位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予以合并，形成该项目完整、统一的

建设标准，并对外公布。对新颁布的标准要求，各责任单位应及时提供给牵头单位予以修改

公布，并书面补充告知行政许可当事人，确保企业“申请时一次告知，建设时一次投入”，避

免返工、重复建设。 

 

  （二）建立“一个平台应用，资源高度整合”的信息共享机制。省公安厅要按照“共享最大



化、末端基层化、服务网络化”的要求，优化顶层设计，全面整合各监管单位现有信息系统，

汇聚、挖掘数据资源，牵头建设全省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信

息平台）。各责任单位要及时将“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需求和已有的信息系统架构、技术标

准、数据格式等相关情况汇总给省公安厅，并提供可对接的数据接口，将信息系统统一纳入

“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联通共享。 

 

  （三）建立“一家负责检查，问题归口通报”的检查通报机制。危险物品检查由牵头单位

牵头负责。凡同类危险物品或同一环节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各责任单位要逐项列出检查项

目、内容报牵头单位。牵头单位要将检查事项归类汇总，形成“检查清单”，通过独立、联合、

邀请专家等方式组织检查，实现检查清单化、标准化、常态化。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牵头单

位要分类归口通报相关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依法跟进查处，及时反馈查处结果。各责任

单位可根据需要在职责范围内开展检查，并将情况通报牵头单位。 

 

  （四）建立“线索首接负责，案件分工办理”的受理移交机制。对涉及危险物品违法违规

线索的，由线索首接部门负责受理，属于职责范围的，要核查到底；属其他部门职责的，应

及时移交给相关部门核查，不得推诿扯皮。对工作中发现不属职责范围内的案件线索，要按

照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间案件移交规定做好移交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行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

作改革对加强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加强统筹协调，严格落实改革措施，实现危险物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档升级。

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分析本地危险物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督

促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全面推动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同

时，鼓励各地先行先试，逐步增加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项目，实现全覆盖。 

 

  （二）主动担当，强化协作配合。省公安厅作为总牵头单位，要负责顶层设计，抓好统

筹推进，牵头研发建设“一体化”信息平台。项目牵头单位要全面理清项目的监管任务、工作

重点，明确职责分工，落实改革具体举措，全力抓好项目推进。各责任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

协作意识，配合牵头单位抓进度、抓落实，齐心协力把改革项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三）落实责任，全程跟踪问效。省公安厅要全程跟踪了解各分项目改革进展情况，牵

头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情况，研究解决问题，按照序时进度推进改革工作。相关责任单

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进危险物品“一体化”监管工作改革。对工作推诿懈怠、改革

进度缓慢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6 年 1 月 28 日 


